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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府办〔2019〕9号 

 

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 

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
三水区产业项目准入管理办法的通知 

 

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政府各单位，中央、省、市驻三水单位： 

《佛山市三水区产业项目准入管理办法》业经 2019 年 4 月  

19 日十六届 58 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

反映，联系电话：87768788。 

 

 

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9 年 5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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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三水区产业项目准入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项目准入管理，全面提升招

商引资工作质量，推动全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实现经济

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三水辖区范围内所有新增建设用地

及盘活存量土地、厂房的产业项目。 

 

第二章  项目准入 

 

第三条  组织机构。成立佛山市三水区产业项目准入审核工

作小组（以下简称区项目准入审核小组），负责召开区产业项目

准入审核工作会议，研究全区产业项目准入工作。区项目准入审

核小组组长由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局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区投资促

进局局长担任，成员分别由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市自然资源局三水

分局、市生态环境局三水分局、三水供电局各 1名分管领导担任。 

区项目准入审核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，负责

承担小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兼任。区项

目准入审核小组办公室可视项目实际，邀请其他相关单位出席准

入审核会议。 

第四条  项目分类。根据载体类别不同，产业项目分为 A、B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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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三类，其相关指标要求根据项目类别实施差异化准入评价标准。

具体分类如下： 

A类：购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项目； 

B 类：通过农村集体资产公共交易平台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留

用地使用权的项目； 

C 类: 盘活存量土地、厂房的项目，包括通过股权转让、法

院拍卖、市场交易流转等方式购买存量建设用地或厂房的项目，

以及租赁各类存量建设用地或厂房的项目。 

    第五条  产业导向要求。A、B两类项目须符合国家、省、市

的产业发展政策及我区产业发展规划布局要求。C 类项目需按照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产业用途进行建设，改变产

业用途须提请区项目准入审核小组审议。属于上级《市场准入负

面清单》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《禁止用地项目目录》《外

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《广东省主体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》

中明确限制、淘汰、禁止的项目，不予准入。 

第六条  经济指标要求。A 类项目须在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及

税收强度方面达到规定要求，B 类项目须在税收强度方面达到规

定要求，C 类项目需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经

济指标要求执行。 

对部分经济指标未能达到要求但科技含量高、品牌带动强、

对我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，经区项目准入审核小组审

定同意后可予以准入。 

（一）固定资产投资强度。 

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土地、厂房及设备投资，计算公式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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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投资强度=固定资产投资额/土地面积（项目投资额为外

币的，按项目准入申请时当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计算，下同）。A

类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须符合以下标准：  

投资强度 

产业类别 
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要求（万元/亩） 

装备制造 220  

电子信息 220  

新能源 250  

新材料 220  

食品饮料 200  
现代服务业 

（总部、商务类） 420  

现代服务业 
（文旅、医养） 270  

其他 230  

（二）税收强度。 

项目税收强度为项目用地范围内年度单位面积税收总额，计

算公式为：税收强度=年度税收总额/土地面积。A、B类项目税收

强度须符合以下标准：  

税收强度要求（万元/亩） 税收强度 

产业类别 A类 B 类 

装备制造 20  10 

电子信息 25 12 

新能源 25 12 

新材料 30 15 

食品饮料 25 12 
现代服务业 

（总部、商务类） 30 15 

现代服务业 
（文旅、医养类） 8 4 

其他 35 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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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环境保护要求。所有产业项目须满足区域环境容量

控制和环境质量要求，符合环境准入条件，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应

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。所有产业项目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

制度及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 

第八条  规划建设要求。所有产业项目须按有关土地出让或

划拨合同约定的建设要求进行规划建设，并符合国家、省、市现

行有关建设规范要求。 

 

第三章  项目审核 

 

第九条  项目准入审核工作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，对申

请项目进行集中审核。区项目准入审核小组办公室须在会后 5个

工作日内形成审核意见。对于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或紧急项目，可

临时召开项目准入审核工作会议。审核工作会议原则上由区项目

准入审核小组成员参加，因故无法参加会议的，须向区项目准入

审核小组组长请假，并书面委托相关负责人员（科室负责人或以

上）参会。 

第十条  审核程序。 

（一）申请。 

由申请单位向拟落户镇（街道）提交项目准入申请，申请材

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
1.《佛山市三水区产业项目准入申请表》〔联系区经科部门

或各镇（街道）经促部门获取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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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投资计划书； 

3.项目意向用地红线图； 

4.申请单位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。 

（二）初审。 

各镇（街道）对项目的产业导向、经济指标、环境影响、规

划建设等方面进行初审后，将相关申请材料提交区项目准入审核

小组办公室。区项目准入审核小组办公室须在项目准入审核工作

会议 3个工作日前将材料发至各成员单位。 

（三）审核。 

由区项目准入审核小组召开工作会议对申请项目进行审核，

出具审核意见。 

  

第四章  附    则 

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12

月 31 日，由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负责解释。《佛山市三水区产业

投资项目准入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三府办〔2013〕1 号文印发）同

时废止。 

 

 

抄送：区委各部、委、办，区纪委监委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武 

装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        2019年5月27日印发 


